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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關於可能合作 

之諒解備忘錄失效 

 

茲提述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關本集團與沛然

環保顧問有限公司就可能合作的公告(「該公告」)。 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具有該公告所界定的涵義。 

 

由於本集團與沛然集團未能在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計一年有效期內就具約

束力協議的條款達成一致，本集團與沛然集團之間的磋商及討論已終止。因此，備忘錄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失效及備忘錄項下擬進行的可能合作將不會進行。 

 

備忘錄失效及可能合作事項終止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或財務狀況有重大不利影響。 

 
 

代表董事會 

亨泰消費品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國興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國興先生（主席）、李彩蓮女士、

高勤建女士、陳卓宇先生及莫贊生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麥潤珠女士、

潘耀祥先生及孔慶文先生。 


